中共岳阳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关于做好上半年度党费收缴工作的通知
市直及中央、省驻岳有关单位党组织：

为切实做好2018年度上半年党费收缴工作，根据中组部和省委、市委组织部关于党费收缴的有关规定和文件精神，结合市直机关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要认真对待。各单位党组织要把党费上缴工作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党支部“五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好，促进党费收缴工作规范化。市直机关工委已将各单位党组织党费上缴情况纳入市直单位党建工作年度考核范围。

二、要严格核收。各单位党组织要严格按照规定的党费计算基数和比例上缴党费，做到登记准确、账款相符、手续完善、立卷存档、以备查询。

三、要按时上缴。各单位党组织必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党费交至市直机关工委组织部党费收缴账户,转账时请备注单位、月份和党费字样，并将银行转账凭证于2018年7月15日前报送市直机关工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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